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6年镇江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镇江新区、高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 

  《2016年镇江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第 70次常务会议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8月 24日 

2016 年镇江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根据《2016年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案》（苏政办发〔2016〕37 号）精神,为了

做好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目标分解 

  2016年,省政府下达给我市目标为：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970辆（折合标准车约 4000

辆）,其中客车 390辆、专用车 130辆、乘用车 450 辆；建设充电桩 1000个,其中直流充电

桩 500个，交流充电桩 500 个。 

  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目标分解见附件 1。 

  二、政策标准 

  对本市购置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中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含增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的购买者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给

予补贴。国家财政补贴按照《关于 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

知》（财建〔2015〕134号）执行；江苏省财政补贴按照《2016年江苏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省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苏财工贸〔2016〕13 号）执行。 

  由市财政局、市经信委负责，制订出台《2016 年镇江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级财政补

贴实施细则》，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者和公共服务领域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原则上按照省

级财政补贴标准同比例配套补贴，其中：新能源汽车省、市补贴总额不超过扣除国家补贴后

汽车售价的 60%（以销售发票为准），单个充电站或充电群的省、市补贴总额不超过 200万

元。补贴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承担。各辖市要根据此原则，出台财政补贴实施细则。 

  三、工作要求 

  1．扩大推广领域范围。在抓好公交、出租等重点推广领域基础上，加大通勤、旅游、

邮政、物流、市政、环卫、工程等领域推广力度。其中：新能源公交车推广数量占当年新增



及更换公交车的 50%以上，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推广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的 50%

以上。 

  2．加快充电设施建设。市和各辖市要根据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充电

设施建设规划，积极推动在住宅小区、酒店、商业区、企事业单位、旅游景区建设充电设

施。其中，市（辖市、区）各级机关停车场按照不低于停车位 15%的比例建设充电设施。 

  四、保障措施 

  1．加大组织推进力度。加强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组织协调工作，健全以市政府分

管副市长为组长，分管副秘书长和市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局、公安局、财政局、国土资源

局、环保局、住建局、规划局、交通运输局、质监局、安监局、物价局、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镇江供电公司、辖市区政府（镇江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领导小组（职责分工见附件 2），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信委，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

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市经信委、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各辖市

（区）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协同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加大政府机关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力度，政府机关的车辆购置和

充电桩建设运营工作由各级政府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实现市场化运作。 

  2．落实扶持引导政策。认真落实国家、省和市有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

策，对新能源车辆购置和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给予支持。贯彻实施财政部等四部委关于完善城

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通过逐年降低城市公交车成品油

价格补助和增加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加大对新能源公交车支持力度。对向电网经营企业

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经营企业执行大工业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2020年前

暂免收取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 

  3．推动产业健康发展。以应用带动市场、以市场促进产业，通过示范运营培育和扩大

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增加产品品种，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加快发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租赁、充换电设施建设和运营等服务领域，积极探

索公私合营（PPP）、融资租赁、分时租赁等模式，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和充换电设

施建设。 

  4．加强安全运行监控。按照省科技厅、省经信委推荐的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数据采

集技术规范，市区和各辖市于年内建成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运行管理平台，加强新能源汽

车及充电设施运行的数据采集、统计分析、跟踪检查，建立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运行效果

评估体系。运行管理平台未建成前，督促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必须对推广应用的所有新能源

车辆安装车辆运行技术状态实时监控装置，进行可靠有效的监控和管理；充电设施建设运营

单位必须对充电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保证充电设施运行安全。 

  5．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督促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在推广应用的市区、辖市至少设立一

个售后服务点，对其相关汽车产品进行保养和维修，对其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每半年至少

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和性能测试，并对有关安全检查的资料和性能测试数据存档，确保运行的

新能源汽车产品安全可靠。督促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充电设施建设营运单位加强对新能源



汽车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对车辆驾驶员、充电站从业人员、车辆维修人员等进行专业

安全培训。 

  6．健全协调监管机制。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办公室定期对辖市（区）和有关单位新

能源汽车推广、充换电设施建设、安全运行管理以及配套政策制定和落实情况等进行督查考

核。各辖市（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办公室和有关单位要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向市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办公室提供本地区（本单位）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车型、运行情况，充电设

施建设、运行情况，以及各级财政补贴兑付等情况。各辖市（区）应认真贯彻落实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相关政策，加强对本地区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施运行的监督检查和评估分析，确

保完成 2016年推广目标任务。 

附件 1 

2016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目标分解表 

  

辖市区 

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 

合计 

客车 

专用车 乘用车 合计 
直流充

电桩 

交流充

电桩 小计 

纯电动 

客车 

混合

动力

客车 

丹阳市 165 70 50 20 85 10 115 15 100 

句容市 95 70 70 0 10 15 130 90 40 

扬中市 145 15 15 0 25 105 200 120 80 

丹徒区 200 40 40 0 0 160 60 10 50 

京口区 30 20 20 0 10 0 55 5 50 

润州区 30 30 30 0 0 0 55 5 50 

镇江 

新区 

200 40 40 0 0 160 105 5 100 



市公交

总公司 
200 200 50 150 0 0 60 60 0 

镇江供

电公司 
-- -- -- -- -- -- 226 116 110 

注：以上为最低完成指标，各辖市区和有关单位可结合实际确定调整推广车型品种和充电桩

类型，确保完成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标准车）和充电桩目标任务。 

 

 

附件 2 

镇江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职责分工 

  

责任单位 职 责 分 工 

市经信委 

1. 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2. 牵头制订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和政策意见，负责年度

计划目标任务分解、跟踪督查和考核评比工作； 

3. 指导协调重点项目布局和建设，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4. 审核充电设施经营许可，组织公共领域充电设施建设项目验

收； 

5. 指导协调全市新能源汽车企业和产品进入国家公告目录。 

市发改委 

1. 推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2. 负责制订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处置规定； 

3. 编制和实施全市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规划。 

市科技局 

1. 做好与国家科技部有关推广应用工作的衔接； 

2. 支持、督促相关运营商建立新能源汽车运行的实时跟踪、数据

收集分析及故障诊断系统。 



市公安局 

1. 严格执行国家消防安全达标标准，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消

防安全管理； 

2. 实行新能源汽车独立分类注册登记，做好新能源汽车牌证核

发、交通管理等工作。 

市财政局 

1. 牵头制订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级财政补贴实施细则，安排年

度市财政补贴资金； 

2. 督促辖市（区）落实财政补贴资金，指导新能源汽车及相关设

备的政府采购管理。 

市国土资源局 
做好相关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土地征收、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指

导各地做好项目建设用地报批和供地工作。 

市环保局 

1. 负责做好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充电桩及相关辅助设施建设项

目，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重点项目的环评审批； 

2. 对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处理进行监督管理。 

市住建局 

1. 做好新建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 

2. 按规划部门审定的总平面图、管线综合图，监督建设单位按规

范标准要求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 

市规划局 
牵头管理全市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规划，将充换电设施建

设和配套电网建设改造纳入城市规划。 

市交通运输局 

1. 指导开展新能源城市公交、出租汽车领域推广应用，科学规划

编制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线路方案； 

2. 加强新能源公交、出租汽车运营管理，及时分析运营数据，抓

好公交、出租车驾驶员、维修人员、运营调度人员专业培训。 

3. 做好新能源汽车营运相关资质管理和核查。 

市质监局 

1. 负责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和充换电站、充电桩计量检定等相关工

作； 

2. 建立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服务体系。 

市安监局 
发挥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能，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制订新能源汽车

产品应用的相关安全标准和安全监督与管理制度规范。 

市物价局 
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用电价格和充换电服务价

格。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 负责市级机关部门新能源公务车推广应用工作； 

2. 负责市级机关部门充换电设施建设营运。 

镇江供电公司 

1. 做好新能源汽车电力供应和供电保障，配合制订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技术方案，加快设施建设并保障安全运营； 

2.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运行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及故障诊断。 

辖市（区）政府、

镇江新区管委会 

负责本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完成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充换电设施建设目标任务。 
 

 


